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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浩一步加强建设工程施工现场

消防安全工作的通知

各市公安局 、 建设局 (委)， 苏州工业园区规划建设局、张家港

保税 区规划建设局 :

今年以来 ， 全国各地发生多起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火灾事故，

造成 了 较大的社会影 响。 4月 19 日 上海电信大楼施工现场发生

火灾 ， 4人死亡 。 4月 24 日，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一工地工棚发生

火灾 ) 3人死亡 。 8月 25 日，哈尔滨市南岗区"南通电脑广场" 因

施工引发火灾 ， 3人死亡。为深刻汲取火灾教训 ， 切实加强全省

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 ，保障建设工程消防安全，现将有关要求

通知如下:



一、广泛宣传，加强培圳，认真做好《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

防安全技术规范》室贯工作

8月 1 日，国家标准《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》

( GB50720-2011 ，以下简称《规范~)开始实施，该规范的发布

实施填补了我国施工现场消防技术规范的空白;对于防控建设工

程施工现场火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。各地要充分利用广播、电

视、报刊、网络等媒体，采取多种形式，广泛宣传《规茄》的内

容和颁布实施的重要意义。要组织辖区内的设计、拖工、监理和

在建工程建设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开展宣贯培剖，使他

们熟悉并掌握《规?在》的内容和要求，促进《规范》有关要求落

到实处。另外 该《规范》巴基本涵盖了我省现行的地方工程建

设标准《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标准~ ( DGJ32/J73…200们

的内容，从即由起，各地要严格执行《规范~，省标《建设工程

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标准~ ( DGJ32/J73-2008 ) 不再执行。

二、提高认识，落实责任，切实规范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

安全管理

施工单位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《规范》的要求，明确和落

实施工现场消防安全责任，制定并落实各项消防安全管理制度，

编制拖工现场防火技术方案，合理划分临时办公、生活、生产、

错存、作业等功能区，设置符合规定的格时消防设施、消防车道，

加强施工人员上岗前的消防安全教育和培训，严格动火管理，定

期组织对施工现场进行消防安全检查、巡查，定期组织灭火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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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疏散演练，切实保障施工现场消防安全。监理单位要对施工现

场的消防安全管理实施监理，发现施工现场存在火灾隐患的，应

当要求施工单位及时整改;情况严重的，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暂时

停止施工，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。

三、部门联动，齐抓共管，共同加强建设工程路工现场消防

安全工作

各地公安消防f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密切配合，建立协作机

制，采取切易有效措施斗如强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。各地建设
‘. '州'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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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辖区建设工程项旨各方责任主体的监督

理，按照留家有关规定将施工现场消费安全纳入建设工程安全

施工监督管理内容，与施工许可证颁发、"文明工地"、"平安工

地"创建等挂钩，并充分利黯信息化、数字化等现代手段，切实

加大监督管理力度。各地公安消防部门要会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

加强对辖区内建设工程施工现场，尤其是高层建筑、地下建筑以

及其它重点工程、大型工程施工现场的消防监督检查。对拖工现

场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、施工现场消防安全责任制不落实的，要

钱法督促整改。

四、制定预案，加强演练，提高在建工程火灾事故应急处置

能力

各级公安洁 i穿部门要针对辖区内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的情况，

不断提高格时消防设施的熟悉程度，加强灭火救援技战术研究，

制订和完善灭火应急处置预案。特别要针对辖区内高层建筑、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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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建筑以及其它重点工程、大型工程等施工现场 ， 组织开展灭火

救援 、应急疏散的实地、实兵、实装演练和供水测试，检验装备

能力和熟悉程度 ， 锤炼官兵业务技能和战斗作风 ， 提高火灾应急

处置能力，最大限度地减少火灾危害和损失。

各地贯彻落实情况请于 1 1 月 30 日前分别上报省公安厅、省住

房和城乡建设厅。

二。 二 一年

主题词:淌防安全建筑施工通知

抄送 : 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 ， 省委政法委。

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有关部门。

本厅党是成员.有关处级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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